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65號

抗  告  人  林俊成

            林伯聰

            吳秀霞

            林采蓁

            林君綺

            洪芸芸

兼  上六人

共      同

代  理  人  林炎臻律師

相  對  人  黃燕玲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

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裁定（112年度家事聲字第6號）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在原法院之異議駁回。

異議及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吳秀霞、林采蓁、林君綺、洪芸芸、林炎臻（以

上5人下合稱吳秀霞5人）執原法院111年度司家全字第12號

裁定（下稱12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原法院民事執行處

（下稱原執行法院）對相對人財產於新臺幣（以下除特別標

明幣別者，均同）4,8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經原執行

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全字第297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稱

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抗告人林伯聰、林俊成亦依序執

原法院111年度司家全字第11號（下稱11號裁定）、111年度

司家全字第14號裁定（下稱14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原

執行法院對相對人財產依序於4,500萬元、4,800萬元之範圍

內為假扣押，經原執行法院依序以111年度司執全字第3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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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3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依序稱336號、363號執行事

件）受理，嗣均併入系爭執行事件執行。原執行法院已查封

（扣押）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相對人以超額查封為由聲

明異議，請求撤銷就如附表編號3、5至6、8、13至20所示財

產之強制執行，經原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2年4月28

日駁回其聲明異議（下稱原處分），相對人對原處分不服，

提出異議，經原法院於113年9月30日以裁定廢棄原處分（下

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對之提起抗告。抗告意旨略以：

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房地有無法拍賣成功之可能，原法院囑

託現代地政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現代地政事務

所）就如附表編號3所示房地所為估價，亦有嚴重缺失而難

以遽採，另考量相對人其餘財產多為美金及股票，復將因匯

率及股價波動而影響其價值，是縱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房

地減價拍賣之金額加計如附表所示其餘財產價值，估算因強

制執行可得金額共計1億4,949萬9,416元，與本件假扣押債

權總額加計執行費用後為1億4,212萬8,000元相比較，差額

僅737萬1,416元，仍非極端超額執行，相對人聲明異議自非

有據等語。

二、按家事事件之強制執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

法之規定，並得請求行政機關、社會福利機構協助執行。家

事事件法第186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對於動產或不動

產假扣押之執行，依強制執行法第136條準用同法第113條再

準用同法第50條之規定，以其價額足以清償強制執行債權額

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者為限。如有超額查封，就超額部分

即非適法，債務人固得聲明異議。惟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

封，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負擔之

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為斷，而非以查封當時之價值為認

定標準。且我國強制執行法採平等主義，准許有執行名義之

債權人參與分配，而查封標的物於日後能否迅速拍賣、實際

拍定價格若干、是否有其他債權人參與分配，及拍賣所得於

分配後是否足敷清償債權人之債權，於實際拍定前，均難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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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故假扣押債務人認執行法院超額查封而聲明異議時，

應證明債權人所查封之動產或不動產，已超越足以保全其請

求之程度，並應以客觀上極為明確者為限（最高法院94年度

台抗字第550號、96年度台抗字第223號、102年度台抗字第5

59號、111年度台抗字第673號裁定均同此意旨）。

三、經查：

　㈠依吳秀霞5人、林伯聰、林俊成依序所執執行名義即12號、1

1號、14號裁定之記載，其等係聲請原執行法院就相對人之

財產依序於4,800萬元、4,500萬元、4,800萬元範圍內為假

扣押強制執行（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頁、336號執行事件卷

第4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4頁），另系爭執行事件經併案

執行後之執行費總計為112萬8,000元（即38萬4,000元＋36

萬元＋38萬4,000元＝112萬8,000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

頁、336號執行事件卷第1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1頁），依

上說明，抗告人聲請原執行法院就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所

為之假扣押強制執行，究否已屬超額查封，即應以前開強制

執行債權總額加計系爭執行事件併案後執行費用之總額1億

4,212萬8,000元（即4,800萬元＋4,500萬元＋4,800萬元＋1

12萬8,000元＝1億4,212萬8,000元）作為衡量之基準，合先

敘明。

　㈡次觀如附表編號4至14所示財產為較易流通而具較高變價可

能性之金錢及股票，且依兩造間返還遺產事件（案列原法院

114年度家移調字第3號）調解成立之內容，亦約明抗告人同

意於強制執行相對人受其等假扣押之財產時，應依序以存

款、股票及其他財產取償至全數受償為止，如仍有不足，相

對人得以現金補足（見本院卷第73頁），則以原處分作成之

日即112年4月28日為基準計算，抗告人如先就前開金錢及股

票強制執行所得取償，預估可受償之金額固為1億2,829萬1,

559元（即857萬3,461元＋1億1,486萬4,059元＋30萬214元

＋455萬3,825元＝1億2,829萬1,559元，明細、匯率均詳如

附表所示）；然衡以現今國際政經局勢動盪不安，美元、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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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匯率及股票市價於相當期間內恐難預期可大幅提升，甚至

有下跌之風險，是抗告人能否因將來執行該等財產即受償相

當於甚至超過前開預估金額之金錢，已值懷疑。

　㈢又觀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之總價值固經不動產估價師

鑑定估算為4,290萬5,410元（細項及計算式詳如附表所

示），然不動產經多次減價拍賣後始拍定之情形所在多有，

本難僅以不動產鑑定價格作為認定有無超額查封之依據。縱

以前開各該不動產經二次減價及一次特別拍賣後之拍賣金額

計算，預估可取得之變價總價為2,196萬7,570元（細項及計

算式詳如附表所示），加計前開金錢及股票變價後預估至多

可取得之金額1億2,829萬1,559元，所得金額總計1億5,025

萬9,129元（即2,196萬7,570元＋1億2,829萬1,559元＝1億

5,025萬9,129元），扣除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預估之

土地增值稅共76萬1,213元（細項及計算式詳如附表所

示），亦僅超過前開強制執行債權總額加計系爭執行事件併

案後執行費用總額共736萬9,916元（即1億5,025萬9,129元

－76萬1,213元－1億4,212萬8,000元＝736萬9,916元）；考

量前開金錢及股票縱經全數拍賣，所得數額尚無法使抗告人

之債權及強制執行費用完全受償，惟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

不動產有部分無法拍定時，即可能使抗告人受有不足額執行

之不利益，而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雖經查封，但仍受不得

超額拍定之保障，兩造亦已約定如和解金額皆全數受償，則

抗告人同意聲請撤回其標的之執行（見本院卷第73頁），顯

見系爭執行事件就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所為查封，不致造

成對相對人利益之過度妨礙，況迨終局執行時實際參與分配

之債權人、債權金額於保全執行程序中亦無從預估，尚難逕

認抗告人之債權得以全額受償；相對人復未舉證有其他極端

明確可認已逾越保全目的之查封情事。依上說明，尚難遽謂

有超額查封之情事。

　㈣綜上所述，原執行法院就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並未超額查

封，原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處分駁回相對人聲明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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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無不合，原審以原裁定廢棄原處分，容有未洽。抗告意旨

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原裁

定，並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楊舒嵐

　　　　　　　　　　　　　　　法　官　許勻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莫佳樺

附表　　　　　　　　　　　　　　　　

編

號

執行標的 扣押金額

(新臺幣)

證 據 出

處

預估受償價值

(新臺幣)

1 新北市○○區○○

路000巷0弄0號4樓

建物及坐落土地

【即新北市○○區

○○段0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1/4)

及同段299建號建

物 ( 權 利 範 圍 全

部)】

1,080萬 4,80

0元

(尚未扣除預

估土地增值

稅49萬6,480

元)

系 爭 執

行 事 件

卷第151

頁背面

2,196萬7,570元

(尚未扣除預估

土地增值稅)

【即(1,080萬4,

800元＋2,422萬

5,000元＋787萬

5,610元)×80%×8

0%×80%≒2,196

萬7,570元，小

數點以下四捨五

入】

2 新北市○○區○○

路0段00○0號14樓

建物及坐落土地

【即新北市○○區

2,422萬 5,00

0元

(尚未扣除預

估土地增值

系 爭 執

行 事 件

卷第162

頁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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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257/1

00,000)及同段661

9建號建物(權利範

圍全部)】

稅22萬2,618

元)

3 臺南市○○區○○

○路000號12樓之6

建物及坐落土地

【即臺南市○○區

○○段000地號土

地(權利範圍63/1

0,000)及同段3732

建號建物(權利範

圍全部)】

787 萬 5,610

元

(尚未扣除預

估土地增值

稅 4 萬 2,115

元)

外 放 現

代 地 政

事 務 所

估 價 報

告第3至

4頁

4 永豐商業銀行作業

處(國外部)

美金160萬90

8.25元(尚未

扣除手續費2

50元)

系 爭 執

行 事 件

卷第134

頁

同左

美金477萬7.

27元(尚未扣

除手續費250

元)

363號執

行 事 件

卷 第 68

頁

同左

美金2萬164.

18元(尚未扣

除手續費250

元)

336號執

行 事 件

卷 第 72

頁

同左

5 永豐商業銀行江子

翠分行

22萬4,753元

美金29萬5,7

65.08元

歐元9,091.8

9元（尚未扣

系 爭 執

行 事 件

卷 第 63

頁

同左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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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手續費250

元）

美金86.78元

40元（尚未

扣除手續費2

50元）

363號執

行 事 件

卷 第 50

頁

同左

美金61.04元

42元（尚未

扣除手續費2

50元）

336號執

行 事 件

卷 第 51

頁

同左

6 永豐商業銀行板新

分行

90萬9,274元

(已扣除手續

費250元)

系 爭 執

行 事 件

卷 第 64

頁

同左

30萬6,247元

(已扣除手續

費250元)

363號執

行 事 件

卷 第 49

頁

同左

2,977 元 ( 已

扣除手續費2

50元)

336號執

行 事 件

卷 第 50

頁

同左

7 國泰世華臺北分行 464 萬 8,081

元

美金145萬61

0.91元

(已扣除手續

費250元)

系 爭 執

行 事 件

卷第130

頁

同左

美金2,870.3

1元(尚未扣

363號執

行 事 件

同左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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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手續費250

元)

卷 第 69

頁

美金31萬4,2

04.75元

40萬6,834元

(已扣除手續

費250元)

336號執

行 事 件

卷 第 73

頁

同左

8 國泰世華文山分行 美金 10萬 79

6.01元(尚未

除手續費250

元)

系 爭 執

行 事 件

卷第131

頁

同左

9 臺北富邦埔墘分行 134 萬 2,444

元(已扣除手

續費250元)

系 爭 執

行 事 件

卷 第 46

頁

同左

10 台中商業銀行板橋

分行

46萬3,554元

(已扣除手續

費250元)

系 爭 執

行 事 件

卷 第 51

頁

同左

1,250 元 ( 已

扣除手續費2

50元)

同上 同左

3,522 元 ( 已

扣除手續費2

50元)

336號執

行 事 件

卷 第 49

頁

同左

11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

建國分行(後改由

新店分行承接業

務)

19萬3,885元

(已扣除手續

費250元)

336號執

行 事 件

卷 第 75

至76頁

同左

12 第一銀行埔墘分行 7 萬 1,308 元 系 爭 執 同左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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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扣除手

續費250元)

行 事 件

卷 第 47

頁

13 茂矽股票81股 3,374元 系 爭 執

行 事 件

卷 第 65

頁、363

號 執 行

事 件 卷

第54至5

5頁

同左（連同編號

14至16，尚未扣

除 手 續 費 250

元）

14 台積電股票7,755

股

389 萬 3,010

元

系 爭 執

行 事 件

卷 第 65

頁、363

號 執 行

事 件 卷

第53至5

5頁

同左（連同編號

13、15至16，尚

未扣除手續費25

0元）

（連同編號17至

20，尚未扣除手

續費250元）

15 國巨股票321股 15萬9,216元 系 爭 執

行 事 件

卷 第 65

頁、363

號 執 行

事 件 卷

第54至5

5頁

同左（連同編號

13至14、16，尚

未扣除手續費25

0元）

16 聯電股票6,027股 29萬5,926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

13至15，尚未扣

除 手 續 費 250

元）

17 國化股票6,120股 18萬846元 系 爭 執 同左（連同編號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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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事 件

卷 第 66

頁、363

號 執 行

事 件 卷

第53頁

14、18至20，尚

未扣除手續費25

0元）

18 厚生股票511股 1萬1,191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

14、17、19至2

0，尚未扣除手

續費250元）

19 宏碁股票220股 6,655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

14、17至18、2

0，尚未扣除手

續費250元）

20 國建股票243股 4,107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

14、17至19，尚

未扣除手續費25

0元）

總　計 1 億 7,119 萬

6,969元

1億5,025萬9,12

9元

總計說明：

㈠編號1至3不動產以鑑定價格計

算

㈡新臺幣存款：857萬3,461元

【扣除編號5手續費共計750元(計

算式：857萬4,211元－750元＝85

7萬3,461元)】

㈢美金存款：1億1,486萬4,059元

｛美元以原處分作成日即112年4

月28日臺灣銀行現金買入匯率30.

34計算，另扣除編號4手續費共計

750元、編號7手續費250元、編號

總計說明：

㈠編號1至3不動

產以第4次拍

賣底價計算

㈡新臺幣存款：

857萬3,461元

㈢美金存款：1

億1,486萬4,0

59元

㈣歐元存款：30

萬214元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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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手續費250元、編號12手續費250

元；至編號5之手續費共計750

元，已自上開臺幣存款中扣除，

故不再重複扣除【計算式：(378

萬5,944.58美元×30.34)－750元

－250元－250元－250元≒1億1,4

86萬4,05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

入 ， 匯 率 資 料 見 原 審 卷 第 99

頁】｝

㈣歐元存款：30萬214元

【歐元以原處分作成日即112年4

月28日臺灣銀行現金買入匯率3

3.02計算(計算式：9,091.89歐

元×33.02＝30萬214元，小數點

以下四捨五入，匯率資料見原

審卷第101頁)，編號5之手續費

250元，已自上開臺幣存款中扣

除，故不再重複扣除】

㈤股票價值：455萬3,825元

【各該股價均以原處分作成日即1

12年4月28日收盤價計算，見原

審卷二第103至117頁

　茂矽：41.65元×81股≒3,374

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台積電：502元×7,755股＝389

萬3,010元

　國巨：496元×321股＝15萬9,21

6元

　聯電：49.10元×6,027股≒29萬

5,926元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㈤股票價值：45

5萬3,825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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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化：29.55元×6,120股＝18萬

846元

　厚生：21.9元×511股≒1萬1,19

1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宏碁：30.25元×220股＝6,655

元

　國建：16.9元×243股≒4,107

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上開股票價值已扣除手續費共

計500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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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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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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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en-record-an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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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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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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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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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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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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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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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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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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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65號
抗  告  人  林俊成
            林伯聰
            吳秀霞
            林采蓁
            林君綺
            洪芸芸
兼  上六人
共      同
代  理  人  林炎臻律師
相  對  人  黃燕玲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裁定（112年度家事聲字第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在原法院之異議駁回。
異議及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吳秀霞、林采蓁、林君綺、洪芸芸、林炎臻（以上5人下合稱吳秀霞5人）執原法院111年度司家全字第12號裁定（下稱12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原執行法院）對相對人財產於新臺幣（以下除特別標明幣別者，均同）4,8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經原執行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全字第297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抗告人林伯聰、林俊成亦依序執原法院111年度司家全字第11號（下稱11號裁定）、111年度司家全字第14號裁定（下稱14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原執行法院對相對人財產依序於4,500萬元、4,8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經原執行法院依序以111年度司執全字第336、363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依序稱336號、363號執行事件）受理，嗣均併入系爭執行事件執行。原執行法院已查封（扣押）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相對人以超額查封為由聲明異議，請求撤銷就如附表編號3、5至6、8、13至20所示財產之強制執行，經原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2年4月28日駁回其聲明異議（下稱原處分），相對人對原處分不服，提出異議，經原法院於113年9月30日以裁定廢棄原處分（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對之提起抗告。抗告意旨略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房地有無法拍賣成功之可能，原法院囑託現代地政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現代地政事務所）就如附表編號3所示房地所為估價，亦有嚴重缺失而難以遽採，另考量相對人其餘財產多為美金及股票，復將因匯率及股價波動而影響其價值，是縱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房地減價拍賣之金額加計如附表所示其餘財產價值，估算因強制執行可得金額共計1億4,949萬9,416元，與本件假扣押債權總額加計執行費用後為1億4,212萬8,000元相比較，差額僅737萬1,416元，仍非極端超額執行，相對人聲明異議自非有據等語。
二、按家事事件之強制執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並得請求行政機關、社會福利機構協助執行。家事事件法第186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對於動產或不動產假扣押之執行，依強制執行法第136條準用同法第113條再準用同法第50條之規定，以其價額足以清償強制執行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者為限。如有超額查封，就超額部分即非適法，債務人固得聲明異議。惟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為斷，而非以查封當時之價值為認定標準。且我國強制執行法採平等主義，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參與分配，而查封標的物於日後能否迅速拍賣、實際拍定價格若干、是否有其他債權人參與分配，及拍賣所得於分配後是否足敷清償債權人之債權，於實際拍定前，均難以確定。故假扣押債務人認執行法院超額查封而聲明異議時，應證明債權人所查封之動產或不動產，已超越足以保全其請求之程度，並應以客觀上極為明確者為限（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550號、96年度台抗字第223號、102年度台抗字第559號、111年度台抗字第673號裁定均同此意旨）。
三、經查：
　㈠依吳秀霞5人、林伯聰、林俊成依序所執執行名義即12號、11號、14號裁定之記載，其等係聲請原執行法院就相對人之財產依序於4,800萬元、4,500萬元、4,80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強制執行（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頁、336號執行事件卷第4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4頁），另系爭執行事件經併案執行後之執行費總計為112萬8,000元（即38萬4,000元＋36萬元＋38萬4,000元＝112萬8,000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頁、336號執行事件卷第1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1頁），依上說明，抗告人聲請原執行法院就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所為之假扣押強制執行，究否已屬超額查封，即應以前開強制執行債權總額加計系爭執行事件併案後執行費用之總額1億4,212萬8,000元（即4,800萬元＋4,500萬元＋4,800萬元＋112萬8,000元＝1億4,212萬8,000元）作為衡量之基準，合先敘明。
　㈡次觀如附表編號4至14所示財產為較易流通而具較高變價可能性之金錢及股票，且依兩造間返還遺產事件（案列原法院114年度家移調字第3號）調解成立之內容，亦約明抗告人同意於強制執行相對人受其等假扣押之財產時，應依序以存款、股票及其他財產取償至全數受償為止，如仍有不足，相對人得以現金補足（見本院卷第73頁），則以原處分作成之日即112年4月28日為基準計算，抗告人如先就前開金錢及股票強制執行所得取償，預估可受償之金額固為1億2,829萬1,559元（即857萬3,461元＋1億1,486萬4,059元＋30萬214元＋455萬3,825元＝1億2,829萬1,559元，明細、匯率均詳如附表所示）；然衡以現今國際政經局勢動盪不安，美元、歐元匯率及股票市價於相當期間內恐難預期可大幅提升，甚至有下跌之風險，是抗告人能否因將來執行該等財產即受償相當於甚至超過前開預估金額之金錢，已值懷疑。
　㈢又觀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之總價值固經不動產估價師鑑定估算為4,290萬5,410元（細項及計算式詳如附表所示），然不動產經多次減價拍賣後始拍定之情形所在多有，本難僅以不動產鑑定價格作為認定有無超額查封之依據。縱以前開各該不動產經二次減價及一次特別拍賣後之拍賣金額計算，預估可取得之變價總價為2,196萬7,570元（細項及計算式詳如附表所示），加計前開金錢及股票變價後預估至多可取得之金額1億2,829萬1,559元，所得金額總計1億5,025萬9,129元（即2,196萬7,570元＋1億2,829萬1,559元＝1億5,025萬9,129元），扣除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預估之土地增值稅共76萬1,213元（細項及計算式詳如附表所示），亦僅超過前開強制執行債權總額加計系爭執行事件併案後執行費用總額共736萬9,916元（即1億5,025萬9,129元－76萬1,213元－1億4,212萬8,000元＝736萬9,916元）；考量前開金錢及股票縱經全數拍賣，所得數額尚無法使抗告人之債權及強制執行費用完全受償，惟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有部分無法拍定時，即可能使抗告人受有不足額執行之不利益，而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雖經查封，但仍受不得超額拍定之保障，兩造亦已約定如和解金額皆全數受償，則抗告人同意聲請撤回其標的之執行（見本院卷第73頁），顯見系爭執行事件就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所為查封，不致造成對相對人利益之過度妨礙，況迨終局執行時實際參與分配之債權人、債權金額於保全執行程序中亦無從預估，尚難逕認抗告人之債權得以全額受償；相對人復未舉證有其他極端明確可認已逾越保全目的之查封情事。依上說明，尚難遽謂有超額查封之情事。
　㈣綜上所述，原執行法院就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並未超額查封，原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處分駁回相對人聲明異議，尚無不合，原審以原裁定廢棄原處分，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原裁定，並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楊舒嵐
　　　　　　　　　　　　　　　法　官　許勻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莫佳樺
附表　　　　　　　　　　　　　　　　
		編號

		執行標的

		扣押金額
(新臺幣)

		證據出處

		預估受償價值
(新臺幣)



		1

		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號4樓建物及坐落土地【即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4)及同段29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1,080萬4,800元
(尚未扣除預估土地增值稅49萬6,48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51頁背面

		2,196萬7,570元(尚未扣除預估土地增值稅)
【即(1,080萬4,800元＋2,422萬5,000元＋787萬5,610元)×80%×80%×80%≒2,196萬7,570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2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4樓建物及坐落土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57/100,000)及同段661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2,422萬5,000元
(尚未扣除預估土地增值稅22萬2,618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62頁背面

		




		3

		臺南市○○區○○○路000號12樓之6建物及坐落土地【即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63/10,000)及同段3732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787萬5,610元
(尚未扣除預估土地增值稅4萬2,115元)

		外放現代地政事務所估價報告第3至4頁

		




		4

		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國外部)

		美金160萬908.25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34頁

		同左



		


		


		美金477萬7.27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63號執行事件卷第68頁

		同左



		


		


		美金2萬164.18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72頁

		同左



		5

		永豐商業銀行江子翠分行

		22萬4,753元
美金29萬5,765.08元
歐元9,091.89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3頁

		同左



		


		


		美金86.78元
40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0頁

		同左



		


		


		美金61.04元
42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51頁

		同左



		6

		永豐商業銀行板新分行

		90萬9,274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4頁

		同左



		


		


		30萬6,247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63號執行事件卷第49頁

		同左



		


		


		2,977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50頁

		同左



		7

		國泰世華臺北分行

		464萬8,081元
美金145萬610.91元
(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30頁

		同左



		


		


		美金2,870.31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63號執行事件卷第69頁

		同左



		


		


		美金31萬4,204.75元
40萬6,834元
(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73頁

		同左



		8

		國泰世華文山分行

		美金10萬796.01元(尚未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31頁

		同左



		9

		臺北富邦埔墘分行

		134萬2,444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6頁

		同左



		10

		台中商業銀行板橋分行

		46萬3,554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51頁

		同左



		


		


		1,250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同上

		同左



		


		


		3,522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49頁

		同左



		11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建國分行(後改由新店分行承接業務)

		19萬3,885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75至76頁

		同左



		12

		第一銀行埔墘分行

		7萬1,308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7頁

		同左



		13

		茂矽股票81股

		3,374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5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4至55頁

		同左（連同編號14至16，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4

		台積電股票7,755股

		389萬3,01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5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3至55頁

		同左（連同編號13、15至16，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連同編號17至20，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5

		國巨股票321股

		15萬9,216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5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4至55頁

		同左（連同編號13至14、16，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6

		聯電股票6,027股

		29萬5,926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13至15，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7

		國化股票6,120股

		18萬846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6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3頁

		同左（連同編號14、18至20，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8

		厚生股票511股

		1萬1,191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14、17、19至20，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9

		宏碁股票220股

		6,655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14、17至18、20，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20

		國建股票243股

		4,107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14、17至19，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總　計

		1億7,119萬6,969元

		


		1億5,025萬9,129元



		


		總計說明：
㈠編號1至3不動產以鑑定價格計算
㈡新臺幣存款：857萬3,461元
【扣除編號5手續費共計750元(計算式：857萬4,211元－750元＝857萬3,461元)】
㈢美金存款：1億1,486萬4,059元
｛美元以原處分作成日即112年4月28日臺灣銀行現金買入匯率30.34計算，另扣除編號4手續費共計750元、編號7手續費250元、編號8手續費250元、編號12手續費250元；至編號5之手續費共計750元，已自上開臺幣存款中扣除，故不再重複扣除【計算式：(378萬5,944.58美元×30.34)－750元－250元－250元－250元≒1億1,486萬4,05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匯率資料見原審卷第99頁】｝
㈣歐元存款：30萬214元
【歐元以原處分作成日即112年4月28日臺灣銀行現金買入匯率33.02計算(計算式：9,091.89歐元×33.02＝30萬21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匯率資料見原審卷第101頁)，編號5之手續費250元，已自上開臺幣存款中扣除，故不再重複扣除】
㈤股票價值：455萬3,825元
【各該股價均以原處分作成日即112年4月28日收盤價計算，見原審卷二第103至117頁
　茂矽：41.65元×81股≒3,37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台積電：502元×7,755股＝389萬3,010元
　國巨：496元×321股＝15萬9,216元
　聯電：49.10元×6,027股≒29萬5,926元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國化：29.55元×6,120股＝18萬846元
　厚生：21.9元×511股≒1萬1,191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宏碁：30.25元×220股＝6,655元
　國建：16.9元×243股≒4,10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上開股票價值已扣除手續費共計500元】

		


		


		總計說明：
㈠編號1至3不動產以第4次拍賣底價計算
㈡新臺幣存款：857萬3,461元
㈢美金存款：1億1,486萬4,059元
㈣歐元存款：30萬214元
㈤股票價值：455萬3,825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65號

抗  告  人  林俊成

            林伯聰

            吳秀霞

            林采蓁

            林君綺

            洪芸芸

兼  上六人

共      同

代  理  人  林炎臻律師

相  對  人  黃燕玲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

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裁定（112年度家事聲字第6號）提起抗

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在原法院之異議駁回。

異議及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吳秀霞、林采蓁、林君綺、洪芸芸、林炎臻（以

    上5人下合稱吳秀霞5人）執原法院111年度司家全字第12號

    裁定（下稱12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原法院民事執行處

    （下稱原執行法院）對相對人財產於新臺幣（以下除特別標

    明幣別者，均同）4,8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經原執行

    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全字第297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稱

    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抗告人林伯聰、林俊成亦依序執

    原法院111年度司家全字第11號（下稱11號裁定）、111年度

    司家全字第14號裁定（下稱14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原

    執行法院對相對人財產依序於4,500萬元、4,800萬元之範圍

    內為假扣押，經原執行法院依序以111年度司執全字第336、

    363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依序稱336號、363號執行事

    件）受理，嗣均併入系爭執行事件執行。原執行法院已查封

    （扣押）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相對人以超額查封為由聲

    明異議，請求撤銷就如附表編號3、5至6、8、13至20所示財

    產之強制執行，經原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2年4月28

    日駁回其聲明異議（下稱原處分），相對人對原處分不服，

    提出異議，經原法院於113年9月30日以裁定廢棄原處分（下

    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對之提起抗告。抗告意旨略以：

    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房地有無法拍賣成功之可能，原法院囑

    託現代地政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現代地政事務所

    ）就如附表編號3所示房地所為估價，亦有嚴重缺失而難以

    遽採，另考量相對人其餘財產多為美金及股票，復將因匯率

    及股價波動而影響其價值，是縱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房地

    減價拍賣之金額加計如附表所示其餘財產價值，估算因強制

    執行可得金額共計1億4,949萬9,416元，與本件假扣押債權

    總額加計執行費用後為1億4,212萬8,000元相比較，差額僅7

    37萬1,416元，仍非極端超額執行，相對人聲明異議自非有

    據等語。

二、按家事事件之強制執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

    法之規定，並得請求行政機關、社會福利機構協助執行。家

    事事件法第186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對於動產或不動

    產假扣押之執行，依強制執行法第136條準用同法第113條再

    準用同法第50條之規定，以其價額足以清償強制執行債權額

    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者為限。如有超額查封，就超額部分

    即非適法，債務人固得聲明異議。惟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

    ，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負擔之各

    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為斷，而非以查封當時之價值為認定

    標準。且我國強制執行法採平等主義，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

    權人參與分配，而查封標的物於日後能否迅速拍賣、實際拍

    定價格若干、是否有其他債權人參與分配，及拍賣所得於分

    配後是否足敷清償債權人之債權，於實際拍定前，均難以確

    定。故假扣押債務人認執行法院超額查封而聲明異議時，應

    證明債權人所查封之動產或不動產，已超越足以保全其請求

    之程度，並應以客觀上極為明確者為限（最高法院94年度台

    抗字第550號、96年度台抗字第223號、102年度台抗字第559

    號、111年度台抗字第673號裁定均同此意旨）。

三、經查：

　㈠依吳秀霞5人、林伯聰、林俊成依序所執執行名義即12號、11

    號、14號裁定之記載，其等係聲請原執行法院就相對人之財

    產依序於4,800萬元、4,500萬元、4,80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

    押強制執行（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頁、336號執行事件卷第

    4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4頁），另系爭執行事件經併案執

    行後之執行費總計為112萬8,000元（即38萬4,000元＋36萬元

    ＋38萬4,000元＝112萬8,000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頁、33

    6號執行事件卷第1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1頁），依上說明

    ，抗告人聲請原執行法院就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所為之假

    扣押強制執行，究否已屬超額查封，即應以前開強制執行債

    權總額加計系爭執行事件併案後執行費用之總額1億4,212萬

    8,000元（即4,800萬元＋4,500萬元＋4,800萬元＋112萬8,000

    元＝1億4,212萬8,000元）作為衡量之基準，合先敘明。

　㈡次觀如附表編號4至14所示財產為較易流通而具較高變價可能

    性之金錢及股票，且依兩造間返還遺產事件（案列原法院11

    4年度家移調字第3號）調解成立之內容，亦約明抗告人同意

    於強制執行相對人受其等假扣押之財產時，應依序以存款、

    股票及其他財產取償至全數受償為止，如仍有不足，相對人

    得以現金補足（見本院卷第73頁），則以原處分作成之日即

    112年4月28日為基準計算，抗告人如先就前開金錢及股票強

    制執行所得取償，預估可受償之金額固為1億2,829萬1,559

    元（即857萬3,461元＋1億1,486萬4,059元＋30萬214元＋455萬

    3,825元＝1億2,829萬1,559元，明細、匯率均詳如附表所示

    ）；然衡以現今國際政經局勢動盪不安，美元、歐元匯率及

    股票市價於相當期間內恐難預期可大幅提升，甚至有下跌之

    風險，是抗告人能否因將來執行該等財產即受償相當於甚至

    超過前開預估金額之金錢，已值懷疑。

　㈢又觀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之總價值固經不動產估價師

    鑑定估算為4,290萬5,410元（細項及計算式詳如附表所示）

    ，然不動產經多次減價拍賣後始拍定之情形所在多有，本難

    僅以不動產鑑定價格作為認定有無超額查封之依據。縱以前

    開各該不動產經二次減價及一次特別拍賣後之拍賣金額計算

    ，預估可取得之變價總價為2,196萬7,570元（細項及計算式

    詳如附表所示），加計前開金錢及股票變價後預估至多可取

    得之金額1億2,829萬1,559元，所得金額總計1億5,025萬9,1

    29元（即2,196萬7,570元＋1億2,829萬1,559元＝1億5,025萬9

    ,129元），扣除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預估之土地增值

    稅共76萬1,213元（細項及計算式詳如附表所示），亦僅超

    過前開強制執行債權總額加計系爭執行事件併案後執行費用

    總額共736萬9,916元（即1億5,025萬9,129元－76萬1,213元－

    1億4,212萬8,000元＝736萬9,916元）；考量前開金錢及股票

    縱經全數拍賣，所得數額尚無法使抗告人之債權及強制執行

    費用完全受償，惟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有部分無法

    拍定時，即可能使抗告人受有不足額執行之不利益，而相對

    人如附表所示財產雖經查封，但仍受不得超額拍定之保障，

    兩造亦已約定如和解金額皆全數受償，則抗告人同意聲請撤

    回其標的之執行（見本院卷第73頁），顯見系爭執行事件就

    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所為查封，不致造成對相對人利益之

    過度妨礙，況迨終局執行時實際參與分配之債權人、債權金

    額於保全執行程序中亦無從預估，尚難逕認抗告人之債權得

    以全額受償；相對人復未舉證有其他極端明確可認已逾越保

    全目的之查封情事。依上說明，尚難遽謂有超額查封之情事

    。

　㈣綜上所述，原執行法院就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並未超額查

    封，原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處分駁回相對人聲明異議，

    尚無不合，原審以原裁定廢棄原處分，容有未洽。抗告意旨

    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原裁

    定，並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楊舒嵐

　　　　　　　　　　　　　　　法　官　許勻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

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

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莫佳樺

附表　　　　　　　　　　　　　　　　

編號 執行標的 扣押金額 (新臺幣) 證據出處 預估受償價值 (新臺幣) 1 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號4樓建物及坐落土地【即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4)及同段29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1,080萬4,800元 (尚未扣除預估土地增值稅49萬6,48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51頁背面 2,196萬7,570元(尚未扣除預估土地增值稅) 【即(1,080萬4,800元＋2,422萬5,000元＋787萬5,610元)×80%×80%×80%≒2,196萬7,570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2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4樓建物及坐落土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57/100,000)及同段661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2,422萬5,000元 (尚未扣除預估土地增值稅22萬2,618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62頁背面  3 臺南市○○區○○○路000號12樓之6建物及坐落土地【即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63/10,000)及同段3732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787萬5,610元 (尚未扣除預估土地增值稅4萬2,115元) 外放現代地政事務所估價報告第3至4頁  4 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國外部) 美金160萬908.25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34頁 同左   美金477萬7.27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63號執行事件卷第68頁 同左   美金2萬164.18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72頁 同左 5 永豐商業銀行江子翠分行 22萬4,753元 美金29萬5,765.08元 歐元9,091.89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3頁 同左   美金86.78元 40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0頁 同左   美金61.04元 42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51頁 同左 6 永豐商業銀行板新分行 90萬9,274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4頁 同左   30萬6,247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63號執行事件卷第49頁 同左   2,977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50頁 同左 7 國泰世華臺北分行 464萬8,081元 美金145萬610.91元 (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30頁 同左   美金2,870.31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63號執行事件卷第69頁 同左   美金31萬4,204.75元 40萬6,834元 (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73頁 同左 8 國泰世華文山分行 美金10萬796.01元(尚未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31頁 同左 9 臺北富邦埔墘分行 134萬2,444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6頁 同左 10 台中商業銀行板橋分行 46萬3,554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51頁 同左   1,250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同上 同左   3,522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49頁 同左 11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建國分行(後改由新店分行承接業務) 19萬3,885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75至76頁 同左 12 第一銀行埔墘分行 7萬1,308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7頁 同左 13 茂矽股票81股 3,374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5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4至55頁 同左（連同編號14至16，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4 台積電股票7,755股 389萬3,01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5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3至55頁 同左（連同編號13、15至16，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連同編號17至20，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5 國巨股票321股 15萬9,216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5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4至55頁 同左（連同編號13至14、16，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6 聯電股票6,027股 29萬5,926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13至15，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7 國化股票6,120股 18萬846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6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3頁 同左（連同編號14、18至20，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8 厚生股票511股 1萬1,191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14、17、19至20，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9 宏碁股票220股 6,655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14、17至18、20，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20 國建股票243股 4,107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14、17至19，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總　計 1億7,119萬6,969元  1億5,025萬9,129元  總計說明： ㈠編號1至3不動產以鑑定價格計算 ㈡新臺幣存款：857萬3,461元 【扣除編號5手續費共計750元(計算式：857萬4,211元－750元＝857萬3,461元)】 ㈢美金存款：1億1,486萬4,059元 ｛美元以原處分作成日即112年4月28日臺灣銀行現金買入匯率30.34計算，另扣除編號4手續費共計750元、編號7手續費250元、編號8手續費250元、編號12手續費250元；至編號5之手續費共計750元，已自上開臺幣存款中扣除，故不再重複扣除【計算式：(378萬5,944.58美元×30.34)－750元－250元－250元－250元≒1億1,486萬4,05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匯率資料見原審卷第99頁】｝ ㈣歐元存款：30萬214元 【歐元以原處分作成日即112年4月28日臺灣銀行現金買入匯率33.02計算(計算式：9,091.89歐元×33.02＝30萬21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匯率資料見原審卷第101頁)，編號5之手續費250元，已自上開臺幣存款中扣除，故不再重複扣除】 ㈤股票價值：455萬3,825元 【各該股價均以原處分作成日即112年4月28日收盤價計算，見原審卷二第103至117頁 　茂矽：41.65元×81股≒3,37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台積電：502元×7,755股＝389萬3,010元 　國巨：496元×321股＝15萬9,216元 　聯電：49.10元×6,027股≒29萬5,926元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國化：29.55元×6,120股＝18萬846元 　厚生：21.9元×511股≒1萬1,191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宏碁：30.25元×220股＝6,655元 　國建：16.9元×243股≒4,10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上開股票價值已扣除手續費共計500元】   總計說明： ㈠編號1至3不動產以第4次拍賣底價計算 ㈡新臺幣存款：857萬3,461元 ㈢美金存款：1億1,486萬4,059元 ㈣歐元存款：30萬214元 ㈤股票價值：455萬3,825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65號
抗  告  人  林俊成
            林伯聰
            吳秀霞
            林采蓁
            林君綺
            洪芸芸
兼  上六人
共      同
代  理  人  林炎臻律師
相  對  人  黃燕玲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裁定（112年度家事聲字第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在原法院之異議駁回。
異議及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吳秀霞、林采蓁、林君綺、洪芸芸、林炎臻（以上5人下合稱吳秀霞5人）執原法院111年度司家全字第12號裁定（下稱12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原執行法院）對相對人財產於新臺幣（以下除特別標明幣別者，均同）4,8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經原執行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全字第297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抗告人林伯聰、林俊成亦依序執原法院111年度司家全字第11號（下稱11號裁定）、111年度司家全字第14號裁定（下稱14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原執行法院對相對人財產依序於4,500萬元、4,8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經原執行法院依序以111年度司執全字第336、363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依序稱336號、363號執行事件）受理，嗣均併入系爭執行事件執行。原執行法院已查封（扣押）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相對人以超額查封為由聲明異議，請求撤銷就如附表編號3、5至6、8、13至20所示財產之強制執行，經原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2年4月28日駁回其聲明異議（下稱原處分），相對人對原處分不服，提出異議，經原法院於113年9月30日以裁定廢棄原處分（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對之提起抗告。抗告意旨略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房地有無法拍賣成功之可能，原法院囑託現代地政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現代地政事務所）就如附表編號3所示房地所為估價，亦有嚴重缺失而難以遽採，另考量相對人其餘財產多為美金及股票，復將因匯率及股價波動而影響其價值，是縱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房地減價拍賣之金額加計如附表所示其餘財產價值，估算因強制執行可得金額共計1億4,949萬9,416元，與本件假扣押債權總額加計執行費用後為1億4,212萬8,000元相比較，差額僅737萬1,416元，仍非極端超額執行，相對人聲明異議自非有據等語。
二、按家事事件之強制執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並得請求行政機關、社會福利機構協助執行。家事事件法第186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對於動產或不動產假扣押之執行，依強制執行法第136條準用同法第113條再準用同法第50條之規定，以其價額足以清償強制執行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者為限。如有超額查封，就超額部分即非適法，債務人固得聲明異議。惟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為斷，而非以查封當時之價值為認定標準。且我國強制執行法採平等主義，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參與分配，而查封標的物於日後能否迅速拍賣、實際拍定價格若干、是否有其他債權人參與分配，及拍賣所得於分配後是否足敷清償債權人之債權，於實際拍定前，均難以確定。故假扣押債務人認執行法院超額查封而聲明異議時，應證明債權人所查封之動產或不動產，已超越足以保全其請求之程度，並應以客觀上極為明確者為限（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550號、96年度台抗字第223號、102年度台抗字第559號、111年度台抗字第673號裁定均同此意旨）。
三、經查：
　㈠依吳秀霞5人、林伯聰、林俊成依序所執執行名義即12號、11號、14號裁定之記載，其等係聲請原執行法院就相對人之財產依序於4,800萬元、4,500萬元、4,80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強制執行（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頁、336號執行事件卷第4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4頁），另系爭執行事件經併案執行後之執行費總計為112萬8,000元（即38萬4,000元＋36萬元＋38萬4,000元＝112萬8,000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頁、336號執行事件卷第1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1頁），依上說明，抗告人聲請原執行法院就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所為之假扣押強制執行，究否已屬超額查封，即應以前開強制執行債權總額加計系爭執行事件併案後執行費用之總額1億4,212萬8,000元（即4,800萬元＋4,500萬元＋4,800萬元＋112萬8,000元＝1億4,212萬8,000元）作為衡量之基準，合先敘明。
　㈡次觀如附表編號4至14所示財產為較易流通而具較高變價可能性之金錢及股票，且依兩造間返還遺產事件（案列原法院114年度家移調字第3號）調解成立之內容，亦約明抗告人同意於強制執行相對人受其等假扣押之財產時，應依序以存款、股票及其他財產取償至全數受償為止，如仍有不足，相對人得以現金補足（見本院卷第73頁），則以原處分作成之日即112年4月28日為基準計算，抗告人如先就前開金錢及股票強制執行所得取償，預估可受償之金額固為1億2,829萬1,559元（即857萬3,461元＋1億1,486萬4,059元＋30萬214元＋455萬3,825元＝1億2,829萬1,559元，明細、匯率均詳如附表所示）；然衡以現今國際政經局勢動盪不安，美元、歐元匯率及股票市價於相當期間內恐難預期可大幅提升，甚至有下跌之風險，是抗告人能否因將來執行該等財產即受償相當於甚至超過前開預估金額之金錢，已值懷疑。
　㈢又觀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之總價值固經不動產估價師鑑定估算為4,290萬5,410元（細項及計算式詳如附表所示），然不動產經多次減價拍賣後始拍定之情形所在多有，本難僅以不動產鑑定價格作為認定有無超額查封之依據。縱以前開各該不動產經二次減價及一次特別拍賣後之拍賣金額計算，預估可取得之變價總價為2,196萬7,570元（細項及計算式詳如附表所示），加計前開金錢及股票變價後預估至多可取得之金額1億2,829萬1,559元，所得金額總計1億5,025萬9,129元（即2,196萬7,570元＋1億2,829萬1,559元＝1億5,025萬9,129元），扣除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預估之土地增值稅共76萬1,213元（細項及計算式詳如附表所示），亦僅超過前開強制執行債權總額加計系爭執行事件併案後執行費用總額共736萬9,916元（即1億5,025萬9,129元－76萬1,213元－1億4,212萬8,000元＝736萬9,916元）；考量前開金錢及股票縱經全數拍賣，所得數額尚無法使抗告人之債權及強制執行費用完全受償，惟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有部分無法拍定時，即可能使抗告人受有不足額執行之不利益，而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雖經查封，但仍受不得超額拍定之保障，兩造亦已約定如和解金額皆全數受償，則抗告人同意聲請撤回其標的之執行（見本院卷第73頁），顯見系爭執行事件就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所為查封，不致造成對相對人利益之過度妨礙，況迨終局執行時實際參與分配之債權人、債權金額於保全執行程序中亦無從預估，尚難逕認抗告人之債權得以全額受償；相對人復未舉證有其他極端明確可認已逾越保全目的之查封情事。依上說明，尚難遽謂有超額查封之情事。
　㈣綜上所述，原執行法院就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並未超額查封，原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處分駁回相對人聲明異議，尚無不合，原審以原裁定廢棄原處分，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原裁定，並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楊舒嵐
　　　　　　　　　　　　　　　法　官　許勻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莫佳樺
附表　　　　　　　　　　　　　　　　
		編號

		執行標的

		扣押金額
(新臺幣)

		證據出處

		預估受償價值
(新臺幣)



		1

		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號4樓建物及坐落土地【即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4)及同段29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1,080萬4,800元
(尚未扣除預估土地增值稅49萬6,48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51頁背面

		2,196萬7,570元(尚未扣除預估土地增值稅)
【即(1,080萬4,800元＋2,422萬5,000元＋787萬5,610元)×80%×80%×80%≒2,196萬7,570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2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4樓建物及坐落土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57/100,000)及同段661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2,422萬5,000元
(尚未扣除預估土地增值稅22萬2,618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62頁背面

		




		3

		臺南市○○區○○○路000號12樓之6建物及坐落土地【即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63/10,000)及同段3732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787萬5,610元
(尚未扣除預估土地增值稅4萬2,115元)

		外放現代地政事務所估價報告第3至4頁

		




		4

		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國外部)

		美金160萬908.25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34頁

		同左



		


		


		美金477萬7.27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63號執行事件卷第68頁

		同左



		


		


		美金2萬164.18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72頁

		同左



		5

		永豐商業銀行江子翠分行

		22萬4,753元
美金29萬5,765.08元
歐元9,091.89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3頁

		同左



		


		


		美金86.78元
40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0頁

		同左



		


		


		美金61.04元
42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51頁

		同左



		6

		永豐商業銀行板新分行

		90萬9,274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4頁

		同左



		


		


		30萬6,247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63號執行事件卷第49頁

		同左



		


		


		2,977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50頁

		同左



		7

		國泰世華臺北分行

		464萬8,081元
美金145萬610.91元
(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30頁

		同左



		


		


		美金2,870.31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63號執行事件卷第69頁

		同左



		


		


		美金31萬4,204.75元
40萬6,834元
(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73頁

		同左



		8

		國泰世華文山分行

		美金10萬796.01元(尚未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31頁

		同左



		9

		臺北富邦埔墘分行

		134萬2,444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6頁

		同左



		10

		台中商業銀行板橋分行

		46萬3,554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51頁

		同左



		


		


		1,250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同上

		同左



		


		


		3,522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49頁

		同左



		11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建國分行(後改由新店分行承接業務)

		19萬3,885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75至76頁

		同左



		12

		第一銀行埔墘分行

		7萬1,308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7頁

		同左



		13

		茂矽股票81股

		3,374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5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4至55頁

		同左（連同編號14至16，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4

		台積電股票7,755股

		389萬3,01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5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3至55頁

		同左（連同編號13、15至16，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連同編號17至20，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5

		國巨股票321股

		15萬9,216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5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4至55頁

		同左（連同編號13至14、16，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6

		聯電股票6,027股

		29萬5,926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13至15，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7

		國化股票6,120股

		18萬846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6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3頁

		同左（連同編號14、18至20，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8

		厚生股票511股

		1萬1,191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14、17、19至20，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9

		宏碁股票220股

		6,655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14、17至18、20，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20

		國建股票243股

		4,107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14、17至19，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總　計

		1億7,119萬6,969元

		


		1億5,025萬9,129元



		


		總計說明：
㈠編號1至3不動產以鑑定價格計算
㈡新臺幣存款：857萬3,461元
【扣除編號5手續費共計750元(計算式：857萬4,211元－750元＝857萬3,461元)】
㈢美金存款：1億1,486萬4,059元
｛美元以原處分作成日即112年4月28日臺灣銀行現金買入匯率30.34計算，另扣除編號4手續費共計750元、編號7手續費250元、編號8手續費250元、編號12手續費250元；至編號5之手續費共計750元，已自上開臺幣存款中扣除，故不再重複扣除【計算式：(378萬5,944.58美元×30.34)－750元－250元－250元－250元≒1億1,486萬4,05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匯率資料見原審卷第99頁】｝
㈣歐元存款：30萬214元
【歐元以原處分作成日即112年4月28日臺灣銀行現金買入匯率33.02計算(計算式：9,091.89歐元×33.02＝30萬21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匯率資料見原審卷第101頁)，編號5之手續費250元，已自上開臺幣存款中扣除，故不再重複扣除】
㈤股票價值：455萬3,825元
【各該股價均以原處分作成日即112年4月28日收盤價計算，見原審卷二第103至117頁
　茂矽：41.65元×81股≒3,37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台積電：502元×7,755股＝389萬3,010元
　國巨：496元×321股＝15萬9,216元
　聯電：49.10元×6,027股≒29萬5,926元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國化：29.55元×6,120股＝18萬846元
　厚生：21.9元×511股≒1萬1,191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宏碁：30.25元×220股＝6,655元
　國建：16.9元×243股≒4,10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上開股票價值已扣除手續費共計500元】

		


		


		總計說明：
㈠編號1至3不動產以第4次拍賣底價計算
㈡新臺幣存款：857萬3,461元
㈢美金存款：1億1,486萬4,059元
㈣歐元存款：30萬214元
㈤股票價值：455萬3,825元












臺灣高等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聲抗字第65號

抗  告  人  林俊成

            林伯聰

            吳秀霞

            林采蓁

            林君綺

            洪芸芸

兼  上六人

共      同

代  理  人  林炎臻律師

相  對  人  黃燕玲

上列當事人間假扣押聲明異議事件，抗告人對於中華民國113年9月30日臺灣新北地方法院裁定（112年度家事聲字第6號）提起抗告，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原裁定廢棄。

相對人在原法院之異議駁回。

異議及抗告程序費用由相對人負擔。

　　理　由

一、本件抗告人吳秀霞、林采蓁、林君綺、洪芸芸、林炎臻（以上5人下合稱吳秀霞5人）執原法院111年度司家全字第12號裁定（下稱12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原法院民事執行處（下稱原執行法院）對相對人財產於新臺幣（以下除特別標明幣別者，均同）4,8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經原執行法院以111年度司執全字第297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稱系爭執行事件）受理在案。抗告人林伯聰、林俊成亦依序執原法院111年度司家全字第11號（下稱11號裁定）、111年度司家全字第14號裁定（下稱14號裁定）為執行名義，聲請原執行法院對相對人財產依序於4,500萬元、4,800萬元之範圍內為假扣押，經原執行法院依序以111年度司執全字第336、363號假扣押強制執行事件（下依序稱336號、363號執行事件）受理，嗣均併入系爭執行事件執行。原執行法院已查封（扣押）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相對人以超額查封為由聲明異議，請求撤銷就如附表編號3、5至6、8、13至20所示財產之強制執行，經原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於民國112年4月28日駁回其聲明異議（下稱原處分），相對人對原處分不服，提出異議，經原法院於113年9月30日以裁定廢棄原處分（下稱原裁定），抗告人不服，對之提起抗告。抗告意旨略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房地有無法拍賣成功之可能，原法院囑託現代地政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下稱現代地政事務所）就如附表編號3所示房地所為估價，亦有嚴重缺失而難以遽採，另考量相對人其餘財產多為美金及股票，復將因匯率及股價波動而影響其價值，是縱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房地減價拍賣之金額加計如附表所示其餘財產價值，估算因強制執行可得金額共計1億4,949萬9,416元，與本件假扣押債權總額加計執行費用後為1億4,212萬8,000元相比較，差額僅737萬1,416元，仍非極端超額執行，相對人聲明異議自非有據等語。

二、按家事事件之強制執行，除法律別有規定外，準用強制執行法之規定，並得請求行政機關、社會福利機構協助執行。家事事件法第186條第2項前段定有明文。次按對於動產或不動產假扣押之執行，依強制執行法第136條準用同法第113條再準用同法第50條之規定，以其價額足以清償強制執行債權額及債務人應負擔之費用者為限。如有超額查封，就超額部分即非適法，債務人固得聲明異議。惟法院評估有無超額查封，應以將來拍賣所得之價金是否足以清償債務人應負擔之各項費用、稅捐及債權額為斷，而非以查封當時之價值為認定標準。且我國強制執行法採平等主義，准許有執行名義之債權人參與分配，而查封標的物於日後能否迅速拍賣、實際拍定價格若干、是否有其他債權人參與分配，及拍賣所得於分配後是否足敷清償債權人之債權，於實際拍定前，均難以確定。故假扣押債務人認執行法院超額查封而聲明異議時，應證明債權人所查封之動產或不動產，已超越足以保全其請求之程度，並應以客觀上極為明確者為限（最高法院94年度台抗字第550號、96年度台抗字第223號、102年度台抗字第559號、111年度台抗字第673號裁定均同此意旨）。

三、經查：

　㈠依吳秀霞5人、林伯聰、林俊成依序所執執行名義即12號、11號、14號裁定之記載，其等係聲請原執行法院就相對人之財產依序於4,800萬元、4,500萬元、4,800萬元範圍內為假扣押強制執行（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頁、336號執行事件卷第4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4頁），另系爭執行事件經併案執行後之執行費總計為112萬8,000元（即38萬4,000元＋36萬元＋38萬4,000元＝112萬8,000元，見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頁、336號執行事件卷第1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1頁），依上說明，抗告人聲請原執行法院就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所為之假扣押強制執行，究否已屬超額查封，即應以前開強制執行債權總額加計系爭執行事件併案後執行費用之總額1億4,212萬8,000元（即4,800萬元＋4,500萬元＋4,800萬元＋112萬8,000元＝1億4,212萬8,000元）作為衡量之基準，合先敘明。

　㈡次觀如附表編號4至14所示財產為較易流通而具較高變價可能性之金錢及股票，且依兩造間返還遺產事件（案列原法院114年度家移調字第3號）調解成立之內容，亦約明抗告人同意於強制執行相對人受其等假扣押之財產時，應依序以存款、股票及其他財產取償至全數受償為止，如仍有不足，相對人得以現金補足（見本院卷第73頁），則以原處分作成之日即112年4月28日為基準計算，抗告人如先就前開金錢及股票強制執行所得取償，預估可受償之金額固為1億2,829萬1,559元（即857萬3,461元＋1億1,486萬4,059元＋30萬214元＋455萬3,825元＝1億2,829萬1,559元，明細、匯率均詳如附表所示）；然衡以現今國際政經局勢動盪不安，美元、歐元匯率及股票市價於相當期間內恐難預期可大幅提升，甚至有下跌之風險，是抗告人能否因將來執行該等財產即受償相當於甚至超過前開預估金額之金錢，已值懷疑。

　㈢又觀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之總價值固經不動產估價師鑑定估算為4,290萬5,410元（細項及計算式詳如附表所示），然不動產經多次減價拍賣後始拍定之情形所在多有，本難僅以不動產鑑定價格作為認定有無超額查封之依據。縱以前開各該不動產經二次減價及一次特別拍賣後之拍賣金額計算，預估可取得之變價總價為2,196萬7,570元（細項及計算式詳如附表所示），加計前開金錢及股票變價後預估至多可取得之金額1億2,829萬1,559元，所得金額總計1億5,025萬9,129元（即2,196萬7,570元＋1億2,829萬1,559元＝1億5,025萬9,129元），扣除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預估之土地增值稅共76萬1,213元（細項及計算式詳如附表所示），亦僅超過前開強制執行債權總額加計系爭執行事件併案後執行費用總額共736萬9,916元（即1億5,025萬9,129元－76萬1,213元－1億4,212萬8,000元＝736萬9,916元）；考量前開金錢及股票縱經全數拍賣，所得數額尚無法使抗告人之債權及強制執行費用完全受償，惟若如附表編號1至3所示不動產有部分無法拍定時，即可能使抗告人受有不足額執行之不利益，而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雖經查封，但仍受不得超額拍定之保障，兩造亦已約定如和解金額皆全數受償，則抗告人同意聲請撤回其標的之執行（見本院卷第73頁），顯見系爭執行事件就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所為查封，不致造成對相對人利益之過度妨礙，況迨終局執行時實際參與分配之債權人、債權金額於保全執行程序中亦無從預估，尚難逕認抗告人之債權得以全額受償；相對人復未舉證有其他極端明確可認已逾越保全目的之查封情事。依上說明，尚難遽謂有超額查封之情事。

　㈣綜上所述，原執行法院就相對人如附表所示財產並未超額查封，原執行法院司法事務官以原處分駁回相對人聲明異議，尚無不合，原審以原裁定廢棄原處分，容有未洽。抗告意旨指摘原裁定不當，求予廢棄，為有理由，爰由本院廢棄原裁定，並裁定如主文第2項所示。 

四、據上論結，本件抗告為有理由，爰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家事法庭

　　　　　　　　　　　　審判長法　官　張松鈞

　　　　　　　　　　　　　　　法　官　楊舒嵐

　　　　　　　　　　　　　　　法　官　許勻睿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除以適用法規顯有錯誤為理由外，不得再抗告。如提起再抗告，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委任律師為代理人向本院提出再抗告狀。並繳納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7 　　月　　10　　日

　　　　　　　　　　　　　　　書記官  莫佳樺

附表　　　　　　　　　　　　　　　　

編號 執行標的 扣押金額 (新臺幣) 證據出處 預估受償價值 (新臺幣) 1 新北市○○區○○路000巷0弄0號4樓建物及坐落土地【即新北市○○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4)及同段29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1,080萬4,800元 (尚未扣除預估土地增值稅49萬6,48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51頁背面 2,196萬7,570元(尚未扣除預估土地增值稅) 【即(1,080萬4,800元＋2,422萬5,000元＋787萬5,610元)×80%×80%×80%≒2,196萬7,570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2 新北市○○區○○路0段00○0號14樓建物及坐落土地【即新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257/100,000)及同段6619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2,422萬5,000元 (尚未扣除預估土地增值稅22萬2,618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62頁背面  3 臺南市○○區○○○路000號12樓之6建物及坐落土地【即臺南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63/10,000)及同段3732建號建物(權利範圍全部)】 787萬5,610元 (尚未扣除預估土地增值稅4萬2,115元) 外放現代地政事務所估價報告第3至4頁  4 永豐商業銀行作業處(國外部) 美金160萬908.25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34頁 同左   美金477萬7.27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63號執行事件卷第68頁 同左   美金2萬164.18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72頁 同左 5 永豐商業銀行江子翠分行 22萬4,753元 美金29萬5,765.08元 歐元9,091.89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3頁 同左   美金86.78元 40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0頁 同左   美金61.04元 42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51頁 同左 6 永豐商業銀行板新分行 90萬9,274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4頁 同左   30萬6,247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63號執行事件卷第49頁 同左   2,977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50頁 同左 7 國泰世華臺北分行 464萬8,081元 美金145萬610.91元 (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30頁 同左   美金2,870.31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363號執行事件卷第69頁 同左   美金31萬4,204.75元 40萬6,834元 (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73頁 同左 8 國泰世華文山分行 美金10萬796.01元(尚未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131頁 同左 9 臺北富邦埔墘分行 134萬2,444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6頁 同左 10 台中商業銀行板橋分行 46萬3,554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51頁 同左   1,250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同上 同左   3,522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49頁 同左 11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建國分行(後改由新店分行承接業務) 19萬3,885元(已扣除手續費250元) 336號執行事件卷第75至76頁 同左 12 第一銀行埔墘分行 7萬1,308元(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47頁 同左 13 茂矽股票81股 3,374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5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4至55頁 同左（連同編號14至16，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4 台積電股票7,755股 389萬3,010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5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3至55頁 同左（連同編號13、15至16，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連同編號17至20，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5 國巨股票321股 15萬9,216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5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4至55頁 同左（連同編號13至14、16，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6 聯電股票6,027股 29萬5,926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13至15，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7 國化股票6,120股 18萬846元 系爭執行事件卷第66頁、363號執行事件卷第53頁 同左（連同編號14、18至20，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8 厚生股票511股 1萬1,191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14、17、19至20，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19 宏碁股票220股 6,655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14、17至18、20，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20 國建股票243股 4,107元 同上 同左（連同編號14、17至19，尚未扣除手續費250元）  總　計 1億7,119萬6,969元  1億5,025萬9,129元  總計說明： ㈠編號1至3不動產以鑑定價格計算 ㈡新臺幣存款：857萬3,461元 【扣除編號5手續費共計750元(計算式：857萬4,211元－750元＝857萬3,461元)】 ㈢美金存款：1億1,486萬4,059元 ｛美元以原處分作成日即112年4月28日臺灣銀行現金買入匯率30.34計算，另扣除編號4手續費共計750元、編號7手續費250元、編號8手續費250元、編號12手續費250元；至編號5之手續費共計750元，已自上開臺幣存款中扣除，故不再重複扣除【計算式：(378萬5,944.58美元×30.34)－750元－250元－250元－250元≒1億1,486萬4,059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匯率資料見原審卷第99頁】｝ ㈣歐元存款：30萬214元 【歐元以原處分作成日即112年4月28日臺灣銀行現金買入匯率33.02計算(計算式：9,091.89歐元×33.02＝30萬21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匯率資料見原審卷第101頁)，編號5之手續費250元，已自上開臺幣存款中扣除，故不再重複扣除】 ㈤股票價值：455萬3,825元 【各該股價均以原處分作成日即112年4月28日收盤價計算，見原審卷二第103至117頁 　茂矽：41.65元×81股≒3,374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台積電：502元×7,755股＝389萬3,010元 　國巨：496元×321股＝15萬9,216元 　聯電：49.10元×6,027股≒29萬5,926元  　，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國化：29.55元×6,120股＝18萬846元 　厚生：21.9元×511股≒1萬1,191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宏碁：30.25元×220股＝6,655元 　國建：16.9元×243股≒4,107元，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 　上開股票價值已扣除手續費共計500元】   總計說明： ㈠編號1至3不動產以第4次拍賣底價計算 ㈡新臺幣存款：857萬3,461元 ㈢美金存款：1億1,486萬4,059元 ㈣歐元存款：30萬214元 ㈤股票價值：455萬3,825元 







